各部门：

现转发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的通知，有需要申报的老师按照文件要求于2021年6月8日中午12点前将材料交到科研处何老师，联系电话0731-88632691，邮箱：259326106@qq.com。
湘教工委通〔2021〕14号
关于申报2021年度湖南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决定组织开展2021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类型及数量
2021年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拟立项277项左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项目114项左右（其中省社科基金思想政治教育项目30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84项左右）、辅导员骨干（含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项目77项左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70项左右（包括大中小学一体化集体备课项目）和安全稳定工作项目16项左右。
二、项目选题方向与研究期限
（一）省社科基金思想政治教育项目选题方向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路径研究；
3．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4．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基因的传承研究；
5．“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
6．新入职思政工作者管理与培育模式研究；
7．“移动”思政课堂建设常态化机制研究；
8．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9．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研究。
（二）其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项目选题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意识形态工作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安全稳定工作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疑点问题研究。
项目申请人可结合实际自拟题目。项目研究期限为2年。
三、申报条件
项目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直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或安全稳定相关工作，无在研省级社科研究项目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含辅导员年度人物专项课题资助项目、辅导员骨干〔含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项目）。辅导员骨干（含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项目申请人须是在专职岗位工作满3年的专职辅导员或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确保申报质量前提下，职称可适当放宽。省社科基金思想政治教育项目申请人不得再申报其他2021年度省级社科研究项目（以申报通知发布时间为准）。
四、申报名额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包括省社科基金思想政治教育项目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本科“大学”可申报3项，本科“学院”可申报2项，高职高专可申报1项；辅导员骨干（含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项目每校可各申报2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不包括大中小学一体化集体备课项目）、安全稳定工作项目每校可各申报1项。大中小学一体化集体备课项目可通过牵头试点高校另行申报1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我厅批准设立的湖南省教育系统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心可通过所在高校另行申报2项安全稳定工作项目。
五、申报与评选程序
1．个人申报；
2．各高校严格把关、进行申报人资格审查和项目遴选后，统一推荐至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3．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对评审通过的项目下达立项通知。
六、材料报送
1．项目申报表格《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申请书》和《项目设计论证（活页）》请在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网页下载服务栏（http://gwxcb.gov.hnedu.cn/xzfw/）下载。申请书和论证活页分开装订，一式六份，统一用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用牛皮纸档案袋装好（一人一袋，袋子正面贴申请书封面）。
2．每校申报材料电子版应打包为一个压缩包，电子邮件标题和文件压缩包统一命名为：思政课题+高校名称。超申报名额、逾期报送的材料均不予受理。
